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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致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购买资产的公告 
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武汉致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经营发展需

要，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与服务质量，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；公司

需向北京亿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购买实验室相关设备，金额合计人民

币 7,588,880 元。 

本次交易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且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

购买实验室仪器设备未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有 关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非上市公

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

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：(一)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(二)购买、

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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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

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

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公司 2017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1,102,309.70 元，净资产

19,421,477.22 元。本公司本次购买设备总额为 758.888 万元，占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35.96%，未达到 50%；占公司

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39.07%，

未达到 50%。综上，本次交易未达到上述标准，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

并通过了《关于武汉致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》，表决

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

需回避表决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北京亿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, 注册地为北京市朝

阳区, 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二区 208号 1号楼

1608室, 法定代表人为杨风竹,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,000,000.00元，

营业执照号为 91110105678779732A，主营业务为工程技术咨询;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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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价咨询;工程项目管理;代理进出口;货物进出口;技术进出口;技术

推广服务;专业承包;物业管理;维修电磁屏蔽机房及成套设备;工业

设计;经济贸易咨询;质检技术服务;软件开发;出租商业用房;租赁机

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电子产品;销售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电子产品。

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,开展经营活动;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;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

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实验室仪器设备 

交易标的类别：固定资产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二区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交易标的权属清晰，本次购买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

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需向北京亿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就




